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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高中）辦學品質及績效，達成高中優質

化之目的，落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特訂定本原則。 

二、補助對象： 

  全國各公私立高中。 

三、辦理期程︰ 

（一）第一期程為基礎發展階段，自九十六學年度起至一百零一學年度止。 

（二）第二期程為焦點計畫階段，自九十九學年度起至一百零四學年度止，第一期程受補助屆滿

三年之學校，始得提焦點計畫經本部審查後給予第二期程之補助。 

四、補助項目： 

（一）基本補助：第一期程學校，以占本方案學年度經費額度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計畫補助：第一期程學校，以占本方案學年度經費額度之百分之八十為原則。第二期程學

校，占本方案學年度經費額度之百分之百。 

五、前點第二款計畫補助審查基準如下： 

（一）第一期程學校： 

1. 新申請學校： 

(1) 需求性：整體計畫有助本方案提高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比率等政策之推動，且學校應

符合本方案中低收入戶比率、公立高中滿足率、就近入學率、新生申請入學比率、交

通、人口等遴選條件。 

(2) 執行力：計畫應符合高中優質化發展方向，整體資源規劃適切，經費籌措、運用與分

配合理且具體可行，學校團隊具執行力。 

(3) 領導力：校長應掌握學校經營計畫，並提出妥善因應策略。 

2. 續辦學校： 



(1) 計畫內容及執行：配合上年度計畫執行成效修正新學年度經營策略及目標，且具體可

行。 

(2) 輔導機制落實程度：落實自主管理及績效檢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效。 

(3) 本部重點發展項目之具體作為：包括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弱勢學生扶助

及整體資源之投入與配置。 

(4) 學校創新特色實施情形：學校創新特色之規劃具可行性及永續發展。 

（二）第二期程學校： 

1. 第一期程之實施成果檢討：學校應就第一期程整體進步情形、經費補助及執行效益等

實施成效，進行自我檢討與分析，並提出診斷說明及後續發展策略。 

2. 第二期程之聚焦及創新計畫: 以團隊共同建構、聚焦發展學校特色，其得以課程與教

學、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及學校創新特色發展等本部重點發展項目為目標。 

3. 資源整合及自主管理機制：學校應於經營計畫書明列整體資源規劃與本方案經費需求之

關聯及配置，訂定整體自主管理機制與運作方式，建立資料回饋系統與成果評估之質、

量指標，並定期進行自我檢核。 

六、經費編列及補助基準： 

（一）經費編列原則： 

1. 經費編列應符合計畫推動所需，並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2. 依本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編列配

合款，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力級次編列配合款不得少於百分之十。 

3. 跨專案計畫辦理項目不得重複編列經費。 

4. 一般性經常設備與計畫無關者，不得列入本項補助經費。 

5. 學校應考量現有設備狀況，避免重複購置。 

6. 相關活動之辦理以校內舉行為原則。 

7. 經費編列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表示。 

8. 各計畫相同用途項目名稱應一致。 

9. 經費編列應以最低經費發揮最大計畫效益、受益人數最大化及設備教學效益最佳化為

原則。 

（二）補助基準： 

1.經常門： 

（1） 經費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規定編列，並得編列學生獎學金、

獎助金、教師進修補助、設備維護費、材料費、租車費及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物

品耗材費等業務費之補助；不包括人事費、加班費。 



（2） 大專校院教師至高中授課，課程內容屬大專校院課程之延伸，其鐘點費比照大專

校院授課鐘點標準規定支給，並以由高中支付為原則；其在校外授課時數，仍應

受原服務單位相關規定之規範。 

（3） 入學獎學金每人每學期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學生獎助金之發放，各單項每人最

多以新臺幣五千元為限，獎學金及獎助金總額不得超過經常門補助費用之百分之

二十。學校應於其所提出之經營計畫書中敘明對獲得獎學金、獎助金學生之後續

輔導具體作為，並經本部審核通過。 

（4） 材料費以參與計畫之學生人數計算，每學期每人新臺幣二百元。 

（5） 學校為推動本計畫，得薦送教師進修，其學分進修補助費應依教師進修研究獎勵

辦法規定辦理。 

（6） 租車費每車每天補助最高新臺幣八千元。 

2.資本門： 

（1） 包括縮減區域教學資源落差之視聽、資訊、資料庫、教學相關設備及設施費之補

助。 

（2） 包括與教學相關之各項圖儀設備費之補助。 

（3） 第一期程續辦學校資本門經費以不超過總經費二分之ㄧ為原則，第二期程學校資

本門經費以不超過總經費三分之ㄧ為原則。 

（三）經費支用注意事項： 

1. 入學獎學金、學生獎助金之發放，學校應訂定相關審核要點，並經校務會議或行政會報

通過後實施。 

2. 設備維護費及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物品耗材費，以支應本項業務所需(例如機具、器材、

設備之維護等)，且非屬學校內固定支出者為限。 

3. 編寫教材屬教師備課工作一部分，不另支給編撰費。 

4. 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補充教材，不得作為教科書使用。 

5. 補助經費不得支應校刊之編輯及印刷費、演出費、招生紀念品製作費。 

6. 學校租車或使用校車，隨車人員不得支領交通費。 

7. 補助經費購置之設備，應加貼學校財產標籤並註明「教育部○○○年度高中優質化輔助

方案購置」字樣，並納入學校財產管理。 

8. 使用學校內部設備（例如學校校車等）不予補助。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獲選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之學校，應依本部核定經費額度及期限辦理核撥事宜。 



（二）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其應依核定

計畫分別於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次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執行完畢並辦理核結。其中直轄市

立、直轄市私立高中、縣（市）立高中應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轉本部辦理核結。 

（三）計畫之執行如變更計畫內容者，應報本部核定後辦理。 

（四）採購招標後有標餘款項，限支用於與本計畫相關之項目；支用於本計畫新增項目者，應報

本部同意後始得支用。 

 


